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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活 動 意 見 總 覽  

 

第 一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所 蒐 集 的 各 方 意 見 及 建 議 已 予 分 析，主 要 可 概 括 為 下 述 最 受 關

注 的 三 項 議 題 及 其 他 建 議 :  -  

議 題 1 :  高 架 鐵 路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的 需 要  

地 區 層 面 的 意 見  

 

1 . 1  地 區 人 士 普 遍 支 持 擬 議 的 高 架 鐵 路 連 接 系 統 ， 及 其 便 利 地 連 接 至 港 鐵 九

龍 灣 站 和 觀 塘 站 ， 以 及 在 啟 德 站 可 換 乘 未 來 的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(沙 中 線 )。

他 們 認 為 擬 議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可 為 九 龍 東 提 供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連 接 系

統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與 周 邊 地 區 及 九 龍 東 區 內 不 同 旅 遊 景 點 間 的 連 繫 及 提 升

暢 達 程 度 、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、 減 低 安 全 隱 患 ， 以 及 紓 緩 啓 德 及 其 腹 地 繁 忙

交 通 交 匯 處 的 擠 塞 情 況 。    

1 . 2  觀 塘 區 議 會 促 請 政 府 盡 早 落 實 興 建 擬 議 的 單 軌 列 車 系 統 。 九 龍 城 區 議 會

轄 下 房 屋 及 基 礎 建 設 委 員 會 通 過 兩 項 動 議 ， 促 請 政 府 把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延

伸 至 土 瓜 灣 和 紅 磡 。    

1 . 3  一 些 區 議 員 認 為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可 促 進 商 業 發 展 、 吸 引 投 資 者 、 促 進 九 龍

東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類 似 東 京 「 台 場 」 的 核 心 商 業 區 ， 以 及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。 

1 . 4  個 別 區 議 員 認 為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的 服 務 範 圍 有 限 ， 只 惠 及 九 龍 灣 及 觀 塘 區

的 市 民 ， 不 符 經 濟 效 益 。 另 有 建 議 考 慮 採 用 其 他 路 面 環 保 交 通 工 具 ， 例

如 環 保 巴 士 和 電 車 ， 作 為 替 代 方 案 。  

專 業 學 會 的 意 見  

 

1 . 5  學 會 普 遍 支 持 有 關 加 強 九 龍 東 的 連 繫 的 目 標，以 促 進 核 心 商 業 區 的 發 展 ;  

1 . 6  學 會 普 遍 支 持 九 龍 東 核 心 商 業 區 的 發 展 理 念 ， 以 及 加 強 連 繫 、 以 優 良 城

市 設 計 建 立 品 牌 及 促 進 多 元 發 展 各 發 展 要 素 ;  

1 . 7  有 學 會 認 同 一 個 妥 為 規 劃 的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可 能 帶 來 的 利 益 ， 因 為 它 可 紓

緩 擠 塞 、 提 高 行 人 安 全 、 減 少 碳 排 放 、 活 化 舊 區 、 有 利 核 心 商 業 區 各 行

業 的 經 營 ， 以 及 締 造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九 龍 東 ;  

1 . 8  有 學 會 認 同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可 加 強 九 龍 東 的 連 繫 ， 並 有 助 減 輕 區 內 道 路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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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的 壓 力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就 九 龍 東 整 體 發 展 的 彈 性 進 行 研 究 ， 並 進 行 更 多

規 劃 方 案 及 乘 客 需 求 推 算 ;  

1 . 9  部 分 學 會 認 為 在 概 念 上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會 有 利 於 整 個 九 龍 東 的 長 遠 發 展 ，

但 其 可 量 化 經 濟 內 部 回 報 率 偏 低 ， 興 建 該 系 統 的 理 據 可 能 不 足 。 亦 有 提

出 景 觀 問 題 ， 認 爲 興 建 路 面 或 地 下 系 統 對 景 觀 影 響 較 小 。 此 外 ， 認 為 市

面 上 還 有 很 多 其 他 較 低 廉 的 交 通 工 具 模 式 ， 包 括 輕 便 鐵 路 、 電 車 、 無 軌

電 車 、 採 用 環 保 巴 士 的 快 速 公 交 系 統 ， 及 行 人 系 統 ， 故 此 促 請 政 府 在 作

出 是 否 採 用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最 終 決 定 前 ， 進 一 步 探 討 可 否 選 擇 其 他 路 面 環

保 交 通 工 具 模 式 ;   

1 . 1 0  部 分 學 會 建 議 因 應 財 務 可 行 性 而 分 期 興 建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;  及  

1 . 1 1  有 學 會 建 議 以 海 外 的 單 軌 鐵 路 例 子 作 為 基 準 ， 進 行 進 一 步 的 技 術 研 究 。 

法 定 /諮 詢 組 織 的 意 見  

 

1 . 1 2 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有 以 下 不 同 的 意 見 : -  

  部 分 議 員 支 持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， 認 為 擬 議 的 連 接 系 統 將 會 扮 演 重 要 角

色 ， 支 援 在 九 龍 東 發 展 一 個 新 的 核 心 商 業 區 。 因 此 ， 雖 然 擬 議 連 接

系 統 的 預 測 財 務 回 報 偏 低 ， 但 應 將 該 項 目 視 為 一 項 基 建 投 資 ， 旨 在

達 到 非 量 化 的 經 濟 效 益 。 另 外 ， 亦 有 議 員 贊 同 連 接 系 統 是 有 效 的 運

輸 系 統 ， 可 把 在 九 龍 東 新 發 展 區 居 住 或 工 作 的 市 民 連 接 至 現 有 的 港

鐵 系 統 。 他 們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早 日 推 展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項 目 ， 並 建 議 分

期 興 建 ， 以 配 合 九 龍 東 的 發 展 。  

  不 過 ， 鑒 於 項 目 的 預 測 回 報 率 偏 低 ， 亦 有 其 他 議 員 對 有 關 建 議 表 示

關 注 /有 保 留 ， 擔 心 該 系 統 的 建 設 費 用 及 營 運 成 本 偏 高 ， 不 能 吸 引 商

業 機 構 作 出 投 資 、  參 與 營 運 ， 並 擔 心 該 系 統 長 遠 會 為 政 府 帶 來 沉

重 的 財 政 負 擔 。 所 以 ， 政 府 當 局 在 作 出 決 定 前 ， 必 需 審 慎 地 全 盤 考

慮 有 關 事 宜 及 其 他 替 代 方 案 。  

  部 分 議 員 建 議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選 擇 其 他 路 面 環 保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( 例 如

環 保 巴 士 )  或 伸 延 現 有 港 鐵 路 線 ， 以 取 代 擬 議 的 連 接 系 統 。 亦 有 議

員 認 為 有 需 要 以 環 保 巴 士 支 援 擬 議 的 連 接 系 統 ，  將 周 邊 地 區 與 單

軌 鐵 路 系 統 連 繫 起 來 。  

  有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進 行 詳 細 研 究 時 ， 檢 討 有 關 的 預 計 建 設 費 用 是

否 偏 高 ， 亦 有 議 員 建 議 研 究 海 外 同 類 型 連 接 系 統 的 財 政 狀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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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題 2︰ 走 線 及 覆 蓋 範 圍  

地 區 層 面 的 意 見  

 

2 . 1 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和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房 屋 及 基 礎 建 設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 把

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分 別 延 伸 至 新 蒲 崗 及 土 瓜 灣 /紅 磡 。  

2 . 2  部 分 觀 塘 、 九 龍 城 和 黃 大 仙 區 議 員 及 市 民 提 出 下 列 其 他 走 線 建 議 ︰  

( i )  連 接 到 港 鐵 彩 虹 站 及 坪 石 邨 ;  

(ii) 延 伸 至 彩 雲 區 ;  

( i i i )  連 接 麗 港 城 及 紅 磡 /尖 沙 咀 ;  

( i v )  連 接 到 藍 田 區 及 德 田 邨 ;  

( v )  連 接 到 港 鐵 牛 頭 角 站，以 便 把 港 鐵 九 龍 灣 站 的 龐 大 行 人 流 量 分 流 ；

以 及  

( v i )  延 伸 至 油 塘 /鯉 魚 門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方 便 前 往 鯉 魚 門 ， 以 便 發 展 旅 遊

及 活 化 油 塘 區 。  

2 . 3  有 區 議 員 及 地 區 人 士 建 議 ， 如 在 技 術 上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難 以 延 伸 至 舊 區 範

圍 內 ， 應 考 慮 把 它 擴 展 至 毗 連 舊 區 的 邊 緣 ， 例 如 位 於 土 瓜 灣 邊 緣 的 海 旁

/九 龍 城 渡 輪 碼 頭 。 應 利 用 行 人 天 橋 、 行 人 隧 道 、 升 降 機 、 自 動 行 人 道 及

穿 梭 巴 士 ， 連 接 到 各 舊 區 。   

2 . 4  一 些 觀 塘 區 議 員 認 為 沿 開 源 道 的 走 線 方 案 較 沿 敬 業 街 的 走 線 方 案 可 取 ，

因 為 對 行 人 而 言，前 者 會 較 直 接 及 方 便。其 他 開 源 道 走 線 的 支 持 者 認 為 ，

它 可 在 觀 塘 市 中 心 /港 鐵 站 與 郵 輪 碼 頭 之 間 提 供 方 便 的 行 人 連 接 。  

2 . 5  但 亦 有 個 別 觀 塘 區 議 員 擔 心 開 源 道 走 線 對 開 源 道 兩 邊 的 樓 宇 會 帶 來 視

覺 影 響 ， 令 較 低 層 單 位 和 地 面 商 鋪 的 光 線 受 到 阻 擋 ， 影 響 物 業 價 值 ， 並

可 能 引 致 有 關 物 業 價 值 的 法 律 訴 訟 及 爭 議 。    

2 . 6  麗 港 城 業 主 委 員 會 支 持 敬 業 街 走 線，並 建 議 提 供 有 蓋 /高 架 行 人 道，把 麗

港 城 連 接 到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車 站 。  

2 . 7  較 多 公 眾 參 與 工 作 坊 的 參 加 者 傾 向 支 持 敬 業 街 走 線 ， 因 其 所 處 的 街 道 較

寬 敞 ， 對 環 境 及 交 通 造 成 的 影 響 較 少 ， 而 且 施 工 時 對 開 源 道 地 鋪 商 戶 的

滋 擾 /干 擾 較 少 ， 以 及 對 敬 業 街 沿 途 的 商 業 發 展 能 起 催 化 效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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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8  如 敬 業 街 走 線 獲 採 納 ， 下 列 建 議 將 適 用 ︰ -  

( i )  把 連 接 系 統 延 伸 至 位 於 重 建 的 觀 塘 游 泳 池 附 近 的 觀 塘 道 公 共 交 通

交 匯 處 、 翠 屏 邨 和 秀 茂 坪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在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觀 塘 總 站 與 毗 連 的 多 條 行 人 天 橋 和 港 鐵 觀 塘 站 之

間 ， 提 供 行 人 連 接 ， 並 設 自 動 行 人 道 。  

2 . 9  公 眾 普 遍 認 同 擬 議 的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各 車 站 的 位 置 ， 但 亦 有 其 他 建 議 如

下 ︰  

( i )  在 敬 業 街 附 近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增 加 一 個 環 保 連 接 系 統「 麗 港 城 站 」；  

( i i )  在 定 裕 坊 增 加 一 個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車 站 ；  

( i i i )  在 常 怡 道 及 啓 福 道 交 界 的 休 憩 用 地 上 提 供 一 個 新 車 站，為 九 龍 灣 南

部 的 商 業 發 展 項 目 和 零 碳 天 地，以 及 位 於 啓 德 南 的 醫 療 設 施 及 醫 院

提 供 服 務 ;  以 及  

( i v )  應 使 九 龍 東 區 内 的 主 要 服 務 對 象 位 於 車 站 1 5 分 鐘 徒 步 覆 蓋 範 圍

內 。  

2 . 1 0  有 建 議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應 在 設 計 上 容 納 彈 性 ， 以 便 日 後 如 有 需 要 可 延 伸 至

各 毗 連 地 區 。  

專 業 學 會 的 意 見  

 

2 . 1 1  部 分 學 會 建 議 研 究 可 否 取 道 滑 行 道 橋 樑 橫 跨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， 以 替 代 擬

議 觀 塘 連 接 橋 ;  

2 . 1 2  部 分 學 會 建 議 重 新 評 估 體 育 館 站 至 觀 塘 站 一 段 路 線 (包 括 觀 塘 連 接 橋 )的

需 求 ， 認 為 須 確 保 介 乎 郵 輪 碼 頭 和 港 鐵 觀 塘 站 之 間 的 單 軌 鐵 路 東 段 路 線

有 足 夠 的 乘 客 量 才 興 建 ， 並 建 議 採 取 分 兩 期 推 行 的 方 式 ， 即 先 建 造 郵 輪

碼 頭 與 港 鐵 九 龍 灣 站 之 間 的 西 段 路 線 ； 把 東 段 路 線 延 遲 興 建 ， 直 至 乘 客

需 求 及 周 邊 地 區 發 展 獲 進 一 步 確 定 為 止 ;  

2 . 1 3  有 學 會 建 議 進 一 步 檢 討 擬 議 的 麗 晶 花 園 車 站 及 啓 德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車 站

是 否 太 接 近 ,  亦 有 建 議 擬 議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應 為 常 怡 道 一 帶 現 有 的 辦 公

室 和 商 業 大 廈 包 括 企 業 廣 場 提 供 更 佳 的 服 務 ;  

2 . 1 4  有 學 會 關 注 額 外 的 換 乘 港 鐵 乘 客 會 否 令 現 有 的 港 鐵 觀 塘 站 和 九 龍 灣 站

出 現 不 勝 負 荷 的 情 況 ,  亦 有 建 議 把 接 駁 連 接 系 統 至 港 鐵 觀 塘 站 改 為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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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 油 塘 站 以 吸 納 更 多 乘 客 ;  

2 . 1 5  部 分 學 會 指 出 擬 議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的 S 型 走 線 效 率 較 低、與 未 來 的 沙 中 線

啓 德 站 換 乘 不 夠 直 接 、 鐵 路 交 通 工 具 缺 乏 更 改 路 線 的 彈 性 ， 以 及 由 地 面

往 來 高 架 車 站 會 造 成 乘 客 的 不 便 ;  以 及  

2 . 1 6  有 學 會 認 為 連 接 系 統 的 路 線 應 更 好 地 支 援 和 促 進 觀 塘 西 南 一 帶 ， 即 沿 偉

業 街 一 帶 及 近 行 動 區 2 的 海 濱 道 的 發 展 ， 或 者 ， 應 沿 偉 業 街 提 供 一 條 設

有 自 動 行 人 道 的 高 架 行 人 通 道 ， 連 接 九 龍 灣 及 觀 塘 兩 個 商 貿 區 ， 以 及 環

保 連 接 系 統 車 站 。  

法 定 /諮 詢 組 織 的 意 見  

 

2 . 1 7  有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促 請 政 府 考 慮 區 內 居 民 支 持 把 環 保 連

接 系 統 延 伸 至 土 瓜 灣 、 紅 磡 和 新 蒲 崗 的 意 見 ， 不 應 在 現 階 段 把 這 些 舊 區

排 除 於 走 線 涵 蓋 範 圍 之 外 。  

2 . 1 8 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希 望 政 府 能 研 究 把 單 軌 列 車 系 統 連 接 至 東 九 龍 的 半 山 區

域 ， 若 因 技 術 問 題 無 法 解 決 而 不 能 延 伸 該 系 統 ， 也 希 望 當 局 再 考 慮 以 其

他 設 施 連 繫 山 上 屋 邨 和 山 下 主 要 交 通 幹 道 ， 方 便 當 區 居 民 出 入 。  

2 . 1 9 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希 望 政 府 研 究 將 單 軌 列 車 伸 延 至 鯉 魚 門 及 油 塘 的 可 行 性 ，

以 推 動 旅 遊 事 業 發 展 。  

 

議 題  3 :  對 觀 塘 避 風 糖 的 影 響  

地 區 層 面 的 意 見  

 

3 . 1  觀 塘 區 議 會 及 區 內 居 民 支 持 推 展 觀 塘 連 接 橋 ， 他 們 相 信 觀 塘 連 接 橋 可 在

觀 塘 與 啓 德 發 展 區 之 間 提 供 最 直 接 及 最 有 效 的 接 連 。 但 亦 有 個 別 區 議 會

議 員 建 議 以 隧 道 方 式 替 代 觀 塘 連 接 橋 。 觀 塘 區 議 會 主 席 在 2 0 1 2 年 2 月

2 日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總 結，觀 塘 區 議 會 支 持 興 建 淨 空 高 度 約 為 2 1 米 的 觀

塘 連 接 橋 。 部 份 區 議 會 議 員 促 請 署 方 與 海 上 業 界 磋 商 ， 尋 求 方 法 ， 共 同

解 決 觀 塘 避 風 塘 的 問 題 。  

3 . 2  觀 塘 區 議 會 在 2 0 1 2 年 2 月 2 日 召 開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通 過 一 項 有 關 「 觀

塘 區 議 會 促 請 政 府 將 觀 塘 避 風 塘 改 建 成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， 以 配 合 啓 德 發 展

計 劃 」 的 動 議 。  

海 上 業 界 的 意 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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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3  海 上 業 界 就 淨 空 高 度 為 2 1 米 的 觀 塘 連 接 橋 建 議 提 出 反 對 ， 因 為 連 接 橋

會 阻 礙 高 桅 杆 非 自 航 鋼 躉 於 颱 風 襲 港 期 間 使 用 觀 塘 避 風 塘 ， 以 及 考 慮 整

體 船 隻 的 運 作 安 全 。 他 們 建 議 以 跑 道 末 端 作 為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的 終 點 ， 或

更 改 其 路 線 ， 取 道 滑 行 道 橋 樑 ， 或 把 連 接 橋 升 高 至 海 平 面 以 上 約 4 0 至

5 0 米 ， 以 避 免 對 觀 塘 避 風 塘 的 使 用 者 造 成 影 響 。    

3 . 4  九 龍 東 可 供 高 桅 杆 非 自 航 鋼 躉 船 避 風 的 避 風 塘 數 目 有 限 ， 香 港 貨 船 業 總

商 會 有 限 公 司 對 此 表 示 關 注 ， 因 此 認 為 觀 塘 避 風 塘 對 本 地 海 事 業 的 安 全

運 作 尤 為 重 要 。  

3 . 5  海 上 業 界 促 請 政 府 在 推 展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工 程 計 劃 前 ， 探 討 出 一 個 可 行 和

為 海 上 業 界 所 接 受 的 安 置 受 影 響 船 隻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
3 . 6  海 上 業 界 代 表 認 為 ， 應 在 九 龍 東 水 域 重 置 避 風 塘 泊 位 ， 數 目 與 受 影 響 的

泊 位 相 若 。 即 使 如 此 ， 他 們 仍 擔 心 由 於 現 時 並 無 條 例 可 為 高 桅 杆 船 隻 預

留 泊 位，届 時，為 高 桅 杆 船 隻 提 供 的 替 代 泊 位 會 被 其 它 小 型 船 隻 所 佔 用 ，

故 此 ， 他 們 認 為 只 重 置 部 分 停 泊 處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， 寧 可 全 面 重 置 觀 塘 避

風 塘 。   

專 業 學 會 的 意 見  

 

3 . 7  有 學 會 支 持 觀 塘 連 接 橋 建 於 約 2 1 米 的 淨 空 高 度 。 另 外 ， 由 於 觀 塘 連 接

橋 的 建 造 費 用 相 當 高 昂 ， 建 議 政 府 研 究 可 否 利 用 滑 行 道 橋 樑 重 新 制 訂 環

保 連 接 系 統 的 路 線 ， 替 代 擬 議 的 觀 塘 連 接 橋 。  

3 . 8  有 學 會 建 議 刪 除 觀 塘 連 接 橋 ， 以 節 省 成 本 。  

法 定 /諮 詢 組 織 的 意 見  

 

3 . 9 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啟 德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的 委 員 的 意 見 :  

  部 分 委 員 贊 同 推 展 觀 塘 連 接 橋 ， 但 亦 有 質 詢 觀 塘 連 接 橋 的 需 要 性 ，

還 有 建 議 興 建 只 容 納 行 人 道 及 單 車 徑 的 觀 塘 連 接 橋 。  

  為 克 服 高 度 限 制 的 問 題 ， 部 分 委 員 建 議 ，興 建 活 動 式 /開 合 式 的 觀 塘

連 接 橋 ， 或 以 水 上 的 士 或 電 動 巴 士 代 替 。  

  有 委 員 關 注 觀 塘 連 接 橋 對 觀 塘 避 風 塘 的 海 事 用 途 造 成 潛 在 的 限 制 。  

  有 委 員 指 出 有 建 議 把 觀 塘 避 風 塘 發 展 成 爲 水 上 運 動 中 心 或 私 人 遊 艇

碼 頭 ， 因 此 ， 必 須 在 各 持 份 者 不 同 的 期 望 及 需 求 上 取 得 平 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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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委 員 提 醒 應 特 別 注 意 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即 需 要 有 充 足 的

理 由 來 證 明 觀 塘 連 接 橋 的 “凌 駕 性 公 眾 需 要 ”。  

3 . 1 0 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表 示 即 使 觀 塘 連 接 橋 會 是 一 項 關 乎 重 大 公 眾 利 益 的 工 程

計 劃 ， 當 局 亦 不 能 為 推 行 該 項 工 程 計 劃 而 犧 牲 海 上 業 界 的 利 益 。 該 議 員

表 示 ， 如 果 有 能 夠 容 納 高 桅 杆 船 隻 而 選 址 又 獲 業 界 接 納 的 新 避 風 塘 可 取

代 觀 塘 避 風 塘，  該 議 員 會 支 持 按 某 些 機 構 所 提 建 議，  將 觀 塘 避 風 塘 改

作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用 途 。 亦 有 議 員 表 示 當 局 在 落 實 涉 及 避 風 塘 的 計 劃 前 ，

必 須 先 以 保 障 海 上 作 業 者 的 生 命 安 全 作 為 大 前 提 。 若 觀 塘 避 風 塘 作 水 上

休 閒 活 動 用 途 ， 必 須 在 有 足 夠 泊 位 繼 續 供 各 類 海 上 作 業 船 隻 停 泊 的 前 提

下 ， 才 作 研 究 。  

3 . 1 1  部 分 立 法 會 /區 議 會 議 員 建 議 ， 興 建 活 動 式 /開 合 式 的 觀 塘 連 接 橋 。  

3 . 1 2 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就 淨 空 高 度 為 2 1 米 的 觀 塘 連 接 橋 建 議 提 出

反 對 ， 重 申 保 留 觀 塘 避 風 塘 對 躉 船 安 全 運 作 和 港 口 運 作 效 率 尤 為 重 要 。

他 們 強 調 ， 減 少 維 多 利 亞 港 內 避 風 塘 的 容 量 ， 會 影 響 香 港 海 港 發 展 的 競

爭 力 ， 並 關 注 是 否 有 替 代 安 排 安 置 受 觀 塘 避 風 塘 實 施 高 度 限 制 影 響 的 船

隻 。  

 

其 他 建 議  

 

4 . 1  部 分 觀 塘 區 議 員 /區 內 居 民 表 示，關 注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在 施 工 及 運 作 期 間 對

區 內 居 民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包 括 毗 連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的 居 民 所 受 的 視 覺 影

響、噪 音 污 染、私 隱 侵 擾，以 及 系 統 對 現 有 擠 迫 街 道 所 造 成 的 實 質 影 響 。  

4 . 2  有 學 會 關 注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對 街 道 環 境 的 影 響 ， 包 括 天 然 光 線 、 對 行 人 的

吸 引 力 、 噪 音 、 通 風 ， 以 及 視 覺 各 方 面 可 能 受 到 的 影 響 。  

4 . 3  有 學 會 建 議 進 一 步 改 善 東 九 龍 和 西 九 龍 及 東 九 龍 和 其 他 商 業 區 的 整 體

聯 繫 。  

4 . 4  有 學 會 建 議 整 體 解 決 交 通 問 題 。 以 渡 輪 連 接 西 九 龍 及 香 港 島 可 能 是 一 個

可 行 的 選 擇 ， 需 進 一 步 研 究 。  

4 . 5  其 他 與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有 關 的 意 見 包 括 ︰  

( i )  確 保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有 足 夠 載 客 量 ；  

( i i )  考 慮 在 跑 道 休 閒 區 提 供 自 動 行 人 道，作 為 替 代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的 另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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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選 擇 ；  

( i i i )  各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車 站 不 應 提 供 空 調 ， 以 節 省 能 源 ；  

( i v )  應 以 可 負 擔 的 車 費 水 平 提 供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服 務 ；  

( v )  提 供 一 個 高 架 行 人 道 網 絡，連 接 九 龍 灣 商 貿 區 內 的 主 要 活 動 樞 紐 ，

以 提 供 方 便 行 人 使 用 的 環 境 ， 及 促 進 具 效 率 的 跨 區 行 人 連 接 ；   

( v i )  環 保 交 通 系 統 的 設 計 ， 應 便 於 乘 客 轉 乘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;  

( v i i )  在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完 成 前，應 提 出 其 他 中 短 期 交 通 系 統 以 解 決 接 駁 需

要 ;  

( v i i i )  如 果 技 術 上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難 以 延 伸 至 舊 區 範 圍 內 ,  應 考 慮 透 過 行

人 設 施 ， 比 如 行 人 天 橋 、 行 人 隧 道 、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行 人 道 ， 連 接 各

舊 區 ;  

( i x )  建 議 採 用 多 種 環 保 車 輛 ， 如 電 動 車 ﹔  

( x )  車 站 設 計 應 融 入 無 障 礙 設 施 並 連 接 鄰 近 大 廈 ;  

( x i )  應 就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作 出 全 面 的 風 險 及 運 作 安 全 評 估 ;   

( x i i )  應 小 心 規 劃 環 保 連 接 系 統 車 廠 所 在 地 的 將 來 土 地 用 途  

( x i i i )  減 少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及 在 施 工 階 段 加 強 綠 化 措 施 ； 及  

( x i v )  作 爲 景 點，可 以 考 慮 用 L E D 照 明 系 統 優 化 觀 塘 連 接 橋 的 夜 間 景 色 。  

 

 

完  


